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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交曾在其他國家 /地區任職教學人員的
證明文件登記表

教學人員編號： __  __  __  __  __  __  __ - __ 

 

校部資料 
校部編號 校部名稱 

  

教學人員資料  

中文姓名 外文或譯音 
  

身份證明文件類別  身份證明文件編號  

 永久居民身份證  非永久居民身份證  
 

 其他(請指明)：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電郵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 教學工作證明（為教學人員職級審核目的而提交的曾在其他國家或地區任職教學人員的工作證明文件須為正本，見須知2.1） 

發出文件的機構  擔任職務 任職的起訖日期   (年/月/日) 全職/兼職 
提交證明文件數目（張）  
(請在證明文件上註明序號) 

       /         /         至         /         / 
 

 

       /         /         至         /         / 
 

 

       /         /         至         /         / 
 

 

     /         /         至         /         / 
 

 

二、 專業資格證明（例如：教師資格證、檢定教員證明書、合格教師證、TEACHER CERTIFICATE等） 

文件名稱  發出文件的機構   
取得證書的日期  

(年/月/日) 
提交證明文件數目（張）  
(請在證明文件上註明序號) 

   /            /  

  /            /  

三、 備註： 
1.在上述欄目填寫的每項資料均須提交相關證明文件，否則本登記表視作無效。 

2.在本表填寫的內容倘有修改，教學人員本人須在修改處簽名確認。 

3.教學人員須按以下規定提交證明文件，逾期提交的文件將不獲考慮。 

‒ 首次登記的教學人員：須於任職日起計180日內提交。 

‒ 第3/2012號法律《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教學人員制度框架》生效(2012年9月1日)前停止擔任教學人員職務並重新登

記的教學人員：須於重新任職日起計180日內提交。 

本人聲明在本表所填寫的內容及提交的一切文件均屬真實，並同意教育及青年發展局為審核的需要，向發給學歷文件、專業資格

證明或教學工作證明的教育機構及教育部門核查有關資料。如有虛假，本人須承擔法律責任。  

日期  /  /  

 
 
  

 年  月  日  教學人員簽名 

 
教 
育
及 
青
年
發
展
局 
專

用 

收到的文件 
    教學工作證明：  張  

    專業資格證明：   張  

收件日期 
(年/月/日) 

/                        / 收件人員簡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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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知 

 
根據第3/2012號法律《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教學人員制度框架》第六十五條第二款規定：為處理與教學人員職

級審核及登記有關的程序，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可在必要時，按照第8/2005號法律《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規定，透過
包括資料互聯在內的任何方式，與其他擁有為適用本法律具意義的資料的實體提供、互換、確認及使用教學人員的

資料。 

收集目的：為處理教學人員的職級審核，以本表蒐集教學人員曾在其他國家或地區任職教學人員職務的相關文

件。本表適用於首次在教育及青年發展局登記的教學人員、2012年9月1日前停止擔任教學人員職務並重新在教育及
青年發展局登記的教學人員。 

 
1. 所有證明文件須以中文、葡文或英文表述。若為其他語文，須由專業人員翻譯成中文或葡文，並由本澳公證
署證明該譯本具有相等於原文的效力；此外，也可遞交經由當地外交部或領事館驗證之英文譯本。 

2. 提交教學工作證明： 
2.1. 工作證明文件須提交正本，或提交經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工作人員作正本核對之複印本。 
2.2. 工作證明文件內容，尤須包含任職的起始和結束日期，工作表現評語及評核結果，擔任的教學職務，任

教年級，科目，每週授課節數或教學時數，以全職或兼職擔任該職務。 
2.3. 工作證明文件必須符合以下任一要求： 

i. 由所在學校、教育機構發出的證明文件，應使用機構專用信箋，下款須有機構負責人簽名、簽署日
期及加蓋機構印章。必要時，得被要求經當地教育行政部門確認。 

ii. 由政府機構、教育行政部門發出的證明，並應使用該機構的專用信箋。 

iii. 由官方公證處以公證書形式作出的證明，文件須能顯示發出證明的公證處、公證員姓名、日期、加
蓋公證處公章。 

3. 提交專業資格證明： 
3.1. 專業資格證明須提供副本並附以正本核對。若只提供副本，須由人員所任職的本澳學校負責人簽署並加

蓋學校印章，以確認該副本等同於正本。 
3.2. 專業資格證明是指按當地教師資格檢定制度發出的教師任職資格證明，該文件須由當地政府、教育行政

部門或其他有權限實體發出，例如：教師資格證、檢定教員證明書、合格教師證、TEACHER 
CERTIFICATE等。 
 

 
 
 
 
 
 
 
 
 
 
 
 
 
 
 
 
 
 
 
 
 
 

 


